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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江西省委办公室
江 西 省 学 联 秘 书 处

赣青办联发〔2021〕3 号

共青团江西省委办公室 江西省学联秘书处
关于转发《地方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工作规定》、
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会（研究生会）章程制定

办法》、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（研究生）
代表大会工作规定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团委、学联，各高校团委、学生会（研究生会）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青联十三届全委会、全

国学联二十七大的贺信和党中央致词精神，落实全国学联二十七

大工作部署，加强学联学生会章程、代表大会等基础性制度建设，

全国学联研究制定了《地方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工作规定》，修

订形成了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会（研究生会）章程制定办法》、

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（研究生）代表大会工作规定》，已经团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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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书记处会议审议、全国学联主席团会议通过。

现将《地方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工作规定》、《普通高等学

校学生会（研究生会）章程制定办法》、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（研

究生）代表大会工作规定》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

行。

共青团江西省委办公室 江西省学联秘书处

2021 年 6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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